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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

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治宇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光科一路8号亿道大厦1栋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8名，代表股份80,120,03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6.6434%。

2、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股份79,823,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4341%。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87名，代表股份29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3%。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89名，代表股份504,7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0.35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8,6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7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7人， 代表股份296,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3%。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敬妙妙律师和周华志律

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6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72,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反对2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72,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反对28,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72,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8%；反对28,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69,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反对30,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2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75,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3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040%；反对3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5%；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5%。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68,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6%；反对30,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3,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765%；反对3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28%；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07%。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7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8%；反对2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8、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27,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3%；反对30,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弃权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关联股东陈粮、乔敏洋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72,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反对2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议案7、8、9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议案1-6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未出

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敬妙妙律师和周华志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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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00,300股，同时一并终止与之相关的《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实施

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根据相关回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1,000,300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41,446,300元变更为140,446,000元，公司股

份总数将由141,446,300股变更为140,446,000股。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

知公告之日（2025年5月13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光科一路8号亿道大厦1栋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26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00

3、联系人：乔敏洋

4、联系电话：0755-23305764

5、传真号码：0755-83142771

6、邮政编码：518000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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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9:25，9:30-11:

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精复。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69名，代表股份313,997,03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695,431,844股的45.151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名，代表股份248,735,8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767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小组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59名，代

表股份65,261,2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4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

261名，代表股份65,490,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7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

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10,79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91％；反对3,155,

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弃权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84,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053％；反对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0％；弃权

4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0,788,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82％；反对3,155,

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弃权52,4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81,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009％；反对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0％；弃权

52,4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1％。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0,78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85％；反对3,155,

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82,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022％；反对3,155,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0％；弃权

51,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8％。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0,783,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7％；反对3,156,

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2％；弃权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77,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937％；反对3,156,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6％；弃权

5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7％。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828,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0％；反对3,143,

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2％；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22,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621％；反对3,143,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02％；弃权

2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05,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6％；反对3,245,

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5％；弃权46,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198,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734％；反对3,245,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52％；弃权

46,7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815,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7％；反对3,156,

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2％；弃权25,3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08,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418％；反对3,156,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94％；弃权

25,3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7％。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05,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7％；反对3,249,

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9％；弃权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198,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737％；反对3,249,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17％；弃权

4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湖北三峡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宜昌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宜

昌城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248,340,476

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62,40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00％；反对3,175,

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1％；弃权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40,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374％；反对3,175,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84％；弃权

74,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42,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36％；反对2,985,

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9％；弃权268,3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36,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311％；反对2,985,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91％；弃权

268,3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8％。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809,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8％；反对3,158,

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0％；弃权29,1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02,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324％；反对3,15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31％；弃权

29,1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733,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06％；反对3,182,

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5％；弃权81,5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226,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163％；反对3,18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91％；弃权

81,56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5％。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 还听取了公司4名独立董事的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覃孙琼律师、陈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湖北三峡旅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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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慈济路1号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2,721,5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2,721,5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26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264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21,315,64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数为1,666,34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19,649,305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光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喻上玲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655,819 99.9416 31,851 0.0282 33,908 0.030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655,819 99.9416 31,851 0.0282 33,908 0.03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655,819 99.9416 31,851 0.0282 33,908 0.030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655,819 99.9416 31,851 0.0282 33,908 0.0302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299,005 99.6251 388,665 0.3448 33,908 0.0301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298,561 99.6247 388,665 0.3448 34,352 0.0305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302,985 99.6286 384,685 0.3412 33,908 0.0302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276,491 99.6051 411,179 0.3647 33,908 0.030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655,819 99.9416 31,851 0.0282 33,908 0.030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确认董事 2024年

度薪酬及2025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4,502,664 98.3046 388,665 1.5593 33,908 0.1361

7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4,506,644 98.3206 384,685 1.5433 33,908 0.1361

8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24,480,150 98.2143 411,179 1.6496 33,908 0.13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议案5、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显慧女士、黄东升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420� � � � � � � �证券简称：美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5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南开区时代奥城写字楼C6南7层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普通股股东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0,640,70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0,640,7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15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151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88,43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2,818,015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太友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宇硕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7,815 99.9745 11,887 0.0234 1,000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7,815 99.9745 11,887 0.0234 1,000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7,815 99.9745 11,887 0.0234 1,000 0.002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7,815 99.9745 11,887 0.0234 1,000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17,815 99.9548 21,887 0.0432 1,000 0.002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8,315 99.9755 11,887 0.0234 5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18,315 99.9557 21,887 0.0432 500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71,715 99.0746 25,387 0.9074 500 0.018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14,815 99.9488 25,387 0.0501 500 0.001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2,775,215 99.1997 21,887 0.7823 500 0.0180

8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771,715 99.0746 25,387 0.9074 500 0.01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议案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李太友、梁兴国、张淑强、谢美华、大地工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美腾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天津美智优才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美智英才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天津美智领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议案8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莲花、荣秋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733� � � � � � � � �证券简称：壹石通 公告编号：2025-024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蚌埠市怀远经济开发区金河路10号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6

普通股股东人数 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7,977,00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7,977,0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33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3379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学鑫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邵森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800,992 99.7410 175,514 0.2581 500 0.000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805,492 99.7476 171,014 0.2515 500 0.000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805,492 99.7476 171,014 0.2515 500 0.000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385,768 99.1302 590,738 0.8690 500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385,768 99.1302 590,738 0.8690 500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810,892 99.7556 166,114 0.244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335,792 99.0567 636,824 0.9368 4,390 0.006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335,792 99.0567 636,824 0.9368 4,390 0.006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815,992 99.7631 160,514 0.2361 500 0.000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770,792 99.6966 198,214 0.2915 8,000 0.01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1,628,150 98.5916 166,114 1.4084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年度薪酬的议案》 11,153,050 94.5633 636,824 5.3994 4,390 0.0372

9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1,633,250 98.6348 160,514 1.3609 500 0.0042

1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年度授信及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1,588,050 98.2516 198,214 1.6806 8,000 0.0678

注：5%以下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6、7、9、10项议案同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已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解树青、董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683� � � � � � �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顺宏路1号办公楼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0,640,5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0,640,5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49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491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507,149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小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聘请了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 ）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梁韵湘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635,517 99.9950 0 0.0000 5,000 0.005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635,517 99.9950 0 0.0000 5,000 0.005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635,517 99.9950 0 0.0000 5,000 0.005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635,517 99.9950 0 0.0000 5,000 0.005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335,517 99.6969 0 0.0000 305,000 0.303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2,316 99.0982 936 0.1422 5,000 0.759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15,029 99.9941 936 0.0009 5,000 0.005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634,581 99.9941 936 0.0009 5,000 0.005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3,575,0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796,4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963,964 90.6698 0 0.0000 305,000 9.330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9,248 85.4006 0 0.0000 5,000 14.599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934,716 90.7256 0 0.0000 300,000 9.2744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581,368 99.6848 0 0.0000 5,000 0.3152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281,368 80.7737 0 0.0000 305,000 19.2263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424,764 98.6218 936 0.2173 5,000 1.1609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1,580,432 99.6258 936 0.0590 5,000 0.315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4、5、6、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伍仲乾、范小平、龚伟全、梁韵湘、佛山市禾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议

案6进行了回避表决，持股数共计99,982,265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关联股东周松华对议案7进行了回避表决，持股数

共计119,552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怡妮律师、林婕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